




















表單編號：人-11-F02 
 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資格及員額審查表 

申請人  單位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現任職級 
□講師 

□助理教授 

□副教授 

擬升等 

職級 

□助理教授 

□副教授 

□教授 

同職級 

升等次數 
第      次 

到校年月 
   年   月至本學期結束，共

計   年   月 
現任職級年資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(現職教師證書年資起計年月日) 

升等途徑 □學位文憑送審  □學術研究途徑以專門著作送審 □產學應用途徑以技術報告送審               

□教學實務途徑以技術報告送審  □藝術類科以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 

□體育類科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升等資

格條件 

(右欄各項

均應符合) 

審查檢核 送審人 科/中心 人事室 

1、本學期於本校有實際授課者。 

(專科以上資格審定辦法第 2 條第 1項第 1款) 

□符合 

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2、送審代表作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。 

(專科以上資格審定辦法第 22 條第 1項第 1款) 

□符合 

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3、最近三年教師評鑑結果均達八十分(含)以上。 

 (檢附教師評鑑結果) （本校升等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） 

□符合 

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說明：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說明： 
最近三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

教師評鑑結果 分 分 分 

4、最近三年教師成績考核結果，其中一年為優等者；或因校

務發展、校務治理所需專業師資，經校長核定者。（檢附教師

成績考核結果或核定公文）（本校升等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

款及同條第 2項） 

□符合 

 

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說明： 

□符合 

□未符合 

說明： 

最近三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

教師成績考核 等 等 等 

二、升等職

缺申請 

 

(右表四項

擇一符合) 

審查檢核 送審人 科/中心 人事室 

1、該科(中心)助理教授職級師資比率不超過 20%(含目前送

審中及本次申請送審之教師數)，符合講師升等助理教授送審

之編制員額。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2、該科(中心)副教授職級教師比率不超過 7%(含目前送審中

及本次申請送審之教師數)，符合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送審之

編制員額。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3、該科(中心)教授職級之教師比率不超過 3%(含目前送審中

及本次申請送審之教師數)，符合副教授升等教授送審之編制

員額。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4、職缺已逾比率，惟因校務發展、校務治理所需專業師資，

經校長核定者。(檢附核定公文) （本校升等辦法第 7條第 2

項） 

□符合 
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□符合 
□未符合 
說明： 

送審教師簽名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單位主管審核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人事室審核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校長核定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若同一次申請人員超過員額限制，則依科教評會決議。(科教評依任職本校年資占比 40%、前三學年度考核成績平

均分數占比 30%、前三學年度教師評鑑分數占比 30%，上述三項綜合之分數排定優先比序)。 



表單編號：人-11-F08 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教師升等送審資料繳交檢核表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  繳交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

擬升等 

職級 

□助理教授 

□副教授 

□教授 

升等途徑 

□學位文憑送審 
□學術研究途徑以專門著作送審 
□產學應用途徑以技術報告送審 
□教學實務途徑以技術報告送審 
□藝術類科以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 
□體育類科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繳交項目 數量 
資料檢核 

申請人 科/中心 人事室 

1. 教師升等資格審查申請表 1份 □完成 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2. 大頭貼 2吋照片 3張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3.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資格及員額審查表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4. 教師升等送審資料繳交檢核表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5. 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評審表(副教授以上須附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6. 教師升等研究成績評審表(副教授以上須附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7. 教師升等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審表(副教授以

上須附) 
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8. 教師著作、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9. 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(無則免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10. 碩博士畢業證書影本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11. 歷年成績單影本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12. 現職聘書(含歷年聘書)影本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13. 送審著作(學位論文、著作論文、創作報告等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14. 講師證書影本(無則免) 

講師 1冊 

助理教授 5冊 

副教授 3 冊 

教授 3冊 

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

□需修正 

15. 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(無則免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

□需修正 

16. 個人出入境紀錄(無則免) 1份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

□需修正 

17. 科(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錄 1份  □完成   
□完成 

□需修正 

18. 其他(自行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□完成 □完成   

□需修正 

□完成 

□需修正 

繳件人及收件單位簽章    

 


